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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文旅体〔2023〕3号

2022 2023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并结合我区文物保护

工作实际，拟从 2023年起选聘文物保护员 5名，负责全区 11个

文物保护单位的日常巡查管理和安全管控。2023 年度文物保护

员的名额和补助标准（见附件 1），意外伤害险按每人 200元标

准执行，由所在乡镇街综合文化站统一购买，绩效奖励资金根据

年度绩效考核结果另行发放。根据考核情况将 2022年度绩效发

放情况公布如下：许艳 2000元、孔德才 1000元、黄前军 500元、

江厚军 500元、王涛 200元。现将 2023年度文物保护经费和 2022

年绩效奖励拨付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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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街要切实担负起文物保护的主体责任，加强资金监管，

确保专款专用，各综合文化站、行政村要加强对辖区内文物的日

常巡查和对文物保护员的管理、考核，文物保护员名单、文物保

护员协议和购买保险凭证，需在 3 月 1 日前报送到区文旅体局

411 室，联系人：彭昊，联系电话：17855603358，邮箱：

wenhuayeji@126.com。

附件：1. 2023年度文物保护经费分配表

2. 文物保护员聘用协议书

3. 文物保护员工作任务指导目录

六安市叶集区文化旅游体育局

2023年 2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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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

序
号

乡镇街 文保单位
分配资金
（元）

备注

1 姚李镇

红墩寺遗址（4000/年） 4000 2023.1-2023.12

城东岗遗址（2000/年）
曾墩孜墓葬（2000/年）

白马墩孜墓葬（2000/年）
6000 2023.1-2023.12

2 洪集镇

双墩子墓葬（8000/年） 8000 2023.1-2023.12

大墩孜墓葬（2000/年）
清真寺（8000/年）

蔡东庄孜墓葬（2000/年）
12000 2023.1-2023.12

3 史河街道
江西会馆（8000/年） 8000 2023.1-2023.12

叶氏叶荣墓（2000/年） 2000 2023.1-2023.12

4 平岗街道 芮家祠堂（8000/年） 8000 2023.1-2023.12

合计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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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乡镇街综合文化站）

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聘用人员）

根据文物保护属地管理原则和上级文物管理部门的要求，甲

乙双方经平等协商并达成一致，自愿签订本协议，共同遵守本协

议所列各项条款。

一、聘用方式

甲方聘用乙方到甲方相应文保单位从事文物保护工作，乙方

按照省、市、区文化主管部门相关要求开展工作。

二、聘用期限

聘用期限一年，2023 年____月____日起至 2023 年____月

____日止。

三、双方职责

（一）甲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按照上级相关工作要求，对乙方的工作情况进行监

督、管理、协调和指导。

2．甲方负责辖区内文物保护员的日常考核，收集每月工作

计划、工作总结、活动照片、活动信息，指导和培训乙方日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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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每季度向区文体旅局报送文物保护员履职情况，并及时兑现

乙方的补助。

（二）乙方权利和义务

1．聘用期间，乙方享有一定的日常工作基础补贴和年终绩

效补贴。

2．乙方负责做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文保单位的日

常管理；做好文物单位的消防安全防护；积极做好文物保护法规

的宣传教育工作；及时准确上报各种与文物安全、保护相关的信

息；及时发现破坏文物等违法行为和安全隐患，要立即制止并及

时报告。

3．乙方要配合甲方做好每季度质量考核工作。

四、违约责任

甲方要根据每季度考核结果兑现乙方日常补助经费，不得拖

欠，否则，依法赔偿乙方损失。

乙方要严格按照区文化旅游体育局指导目录，完成工作内容，

达到预期效果，不得弄虚作假，否则，将取消聘用资格，扣发补

助经费。

五、其他

本协议书一式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双方签字盖章后

生效。甲、乙双方及区文旅体局各持一份，聘用期满后本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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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终止。

附件：1．文物保护员工作任务指导目录

2．叶集区文物保护员季度考核细则

甲方（签章）： 乙方（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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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

第一部分 工作职责

1．做好文物本体杂树、杂草清理等工作。

2．严格遵守并积极宣传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规章。

3．在区文物部门的指导下，积极参与调查、了解本区域文

物史迹的基本情况，熟悉本区域内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

设控制地带及文物保护的基本要求。

4．做好文物单位的消防安全防护。

5．及时、准确地上报或反映与本地文物安全、保护相关信

息。

6．一旦发现盗窃、盗掘、非法经营、走私、破坏文物等违

法犯罪现象，立即制止并及时报告，协助文物、公安等部门做好

查处工作。

7．及时上交在文物调查及其他途径中所获取的文物和相关

资料，并积极动员其他群众上交出土文物。

8．严守文物机密，未经法定程序批准，不得擅自对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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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发表的重要文物信息和资料；不得借机谋取私利。

9．规范做好个人巡查文保单位记录，年个人巡查记录不少

于 48次。

10．规范文保单位来访和使用等其他记录。

第二部分 考评细则

一、日常考核

每季度一次，由乡镇文化站会同村两委负责对其进行考核，

考核后，对完成当月工作任务的，每人每月发放补助。

二、年度考核

每个年度，文旅体局根据全区文物保护员的日常工作绩效，

确定考核等次。考核结果较好的，兑现 1000-2000元一次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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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

被考核人： 考核日期：

考核

项目
考 核 内 容 分值 得分 扣分说明

履职

尽责

每月初，是否及时将上月工作总结及当月工作计划报送至乡镇街

综合文化站，并按计划落实。
10分

能否协助文物部门做好所属文物保护单位日常管理、安全防护。 10分

是否严格遵守并积极宣传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规章。 10分

是否积极做好文物本体杂树、杂草清理等工作。 10分

在区文物部门的指导下，积极参与调查、了解本区域文物史迹的

基本情况，熟悉本区域内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

带及文物保护的基本要求。

5分

对辖区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不可移动文物等进行巡查，每周不

得少于一次。
15分

是否及时准确上报涉及文物安全、保护相关信息。一旦发现盗窃、

盗掘、非法经营、走私、破坏文物等违法犯罪现象，是否立即制

止并及时报告，协助文物、公安等部门做好查处工作。

15分

能否严守文物机密，未经法定程序批准，不得擅自对外提供未经

发表的重要文物信息和资料；不得借机谋取私利。
5分

规范文保单位来访等其他记录。 10分

文化站及上级主管部门安排的其他工作完成情况。 10分

得分合计

考核小组成员（2人以上）签字：

备注：1．本考核细则每季度进行一次；

2．考核小组成员由文化站和村两委组成，文化站负责组织；

3．考核得分与文物保护员工作补助经费挂钩，计算公式：实得工作补助经费=应得工作补

助经费*实得分/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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